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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热点，对全球气候政治进行理论解读，有助于全面认知该进程中存在的困

难，并为寻求化解之道提供现实启迪。详细梳理并分析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之后，认为全球气候政治经由主

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逐步演化为群体化态势。在带有系统效应乱象的全球气候政治群      

体化进程中，新兴大国群体有必要深化协调、协作与合作，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善治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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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对所谓理性和现代化

的持续追求，一度成就了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高歌猛进。

与此同时，交通、通信等条件日新月异，不仅使“征

服自然”不再显得遥不可及，而且各主要民族国家一

再滑入彼此征伐的“霍布斯丛林”。可以说，世界历史

的周期总在国家间政治或曰国际冲突的悲剧中循环往

复，以工业化和全球化为时代界标，差异或许仅仅在

于全球性自我毁灭规模是否扩大，抑或代价加重与否

(从 1904 年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正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冲突阴霾之下，传

统安全/高级政治议题难免过于“强势”(甚至二战后

至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而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

环保议题，则长期归于沉寂。 

直到 1972 年，厄尔尼诺现象爆发、罗马俱乐部《增

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问世、首次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召开，人类才开始反思无限增长和扩张的代

价，一度被长期遮蔽的气候环境问题，才开始提上议

程。198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成立，气候变化议题因此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 

的高度。以 IPCC 报告为依据，气候变化议题更侧重

于“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即包含两层意思：显著的全球升温系人为温室气体排

放所致；全球气候因人类活动所改变[1]。气候变化议

题说到底仍是政治议题，并表现出自反性，即反映一

种全球风险，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威胁，无所不在的

风险超出了个人能力甚至国家的控制，且昭示着现代

性本身的深刻危机[2]。从国际体系层面所谓的“威斯

特伐利亚之殇” (Cancer of Westphalia)，到主权民族

国家层面的“污染者敌意”(Malignancy of the Great 

Polluters)，再到公民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迷失”

(Addictions of Modernity)，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却

似乎始终难逃倒退甚或失败厄运[3]。 

鉴于此，文章分析的核心在于全球气候政治的群

体化(grouping)，即从现象来看，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

家行为体是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但这不足以揭

晓全球气候政治的变化现状及存在问题，而以“群体

化”为特征的全球气候政治新动态，带有一定的复杂

系统效应。作为一项新的研究议程，分析全球气候政

治的群体化，有可能为全球气候的善治和全球气候政

治发展找寻出路，或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理论与现实

启迪。 
                                  

收稿日期：2018−04−20；修回日期：2018−07−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合作与中国气候外交研究”(15CGJ009) 

作者简介：赵斌(1985—)，男，江西遂川人，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爱丁堡大学国际关

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全球气候政治，联系邮箱：xjtuirzhao@163.com 



政治与社会研究                              赵斌：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一项研究议程 

 

139 

 

 
 

二、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 

 

由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属性，一度囊括几乎所

有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气候变化的政治因而也带有全

球政治或曰世界政治的色彩，从参与广度和深度而言，

相较传统的“高级政治”甚或国际政治本身，可谓有

过之而无不及①。可以说，“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

都对他国产生了代价效应”，人们不得不在全球政治互

动体系中给予气候政治一定的话语空间；关于气候变

化的探讨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形成了

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4]。在这种全球气

候政治的相互依赖网络当中，较为明晰的网格结点，

则是大小不等的主权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这两

类行为体虽效能各异，却共同推动(或阻滞)全球气候

政治变化的进程。 

(一) 主权民族国家 

1997 年《京都议定书》的通过，成为全球气候政

治进程的分水岭。在京都协议之下，民族国家利益应

让位于政治经济合作，以促成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的实现。如果说，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当中存在着

一种可能路径，即兼顾不同文明的代际延续和公正发

展，那么京都机制需为此而努力。《京都议定书》的原

初目的在于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建构一种全球政治共

识，只不过，这种气候政治共识由于主权民族国家的

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特性，使得附件一国家强

制实现减排目标必须寄希望于“考虑缔约方国内实施

承诺的灵活性”[5]。 

然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巨大挑战并通往理想彼岸，

所需借重的主权民族国家经济和政治手段却给我们带

来了麻烦②。这方面最恶名昭彰的“倒退”例证，莫过

于 2001 年乔治·W·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并宣称退出京都协议的理由在于接受议定书会使美国

经济付出太大代价，尤其不满诸如印度和中国这样的

发展中国家免于强制减排目标设定[6]。无独有偶，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普政府又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该协定一度为 2015 年以来中美战略对话的一大

阶段性成果，且作为全球气候政治制度的象征意义自

2016 年以来为国际社会所共同期许。美国在气候变化

议题上再次开历史倒车，无疑使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进程再遭重创。 

中等强国如澳大利亚的气候变化国内适应政策，

也强化了民族国家的领土政治色彩。“澳大利亚须谨防

全球协议效果欠佳，并为此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全球

谈判在面对人为气候变化所带来迫切的社会、环境与

发展需求时，刚性不足(not robust enough)，京都协议

只是“掩盖了澳大利亚碳排放的(国内政策层面上的)

结构动因”，因而主权民族国家或领土政治仍扮演着更

为重要的角色[7]。 

作为转型经济体同时又是当前主要新兴大国之一

的俄罗斯，其国内政策同样印证了主权民族国家在气

候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一

承诺期内，俄罗斯其实具有明显的排放剩余空间优势，

但考虑到美国退出京都机制可能会给俄罗斯经济带来

不利影响，俄罗斯还是拒绝批准议定书[8]。即使后来

俄罗斯在 2004 年决定批准《京都议定书》，也宣称这

仅仅是为加入 WTO 而与欧盟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此外，就连以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自居的欧盟，

其在国际气候建制上的所谓创新理念和开拓性实践，

其实也都极大地仰仗各成员国的国内气候政策与行

动，比如德国的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法国的环境协商

会议(Grenelle Environnement)、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

(Climate Change Act)等，这些成员国气候政治的“成

功探索”其实不亚于欧盟层面的努力，且还能以国家

间的外交形式更好地与美国进行互动交流[9]。 

2009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展现出新的趋势，

即旧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旧秩序

正让位于更引人关注的联盟(alliances)[10]。不过，就其

中民族国家这一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而言，在全

球气候谈判中对自身领土主权利益的关照，往往更甚

于对国家间所谓集体的气候建制的需求[11]。换言之，

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之所以常常以失败告终，全球气

候治理之所以失灵，其根本原因仍在于所谓的全球气

候政治努力难以有效整合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或者

说主权民族国家间难以就气候难题的解决而实现超越

领土的接壤)；有关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全球集体政治

是无效的，因为这些所谓的“全球安排”仍然由地理

界限的主权利益和实践所决定(如有关“规范”建构的

实践，其载体仍为主权民族国家，规范的传播路径仍

由国家主导)；在气候变化议题中心的经济因素方面，

主权民族国家也在占据先天优势③。 

可见，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仍为主权民族

国家。文章对相关问题的讨论，难以避免这种“国家

中心主义情结”。事实上，不论是国内政治层面的气候

政策与实践，还是国际政治或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全球

气候制度建构，主权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至少在可见

的将来仍难以被完全颠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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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国家行为体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构成了传统国际关系和

国际法研究的重要主题。我们不难想象，国际气候政

治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围绕各国政府的气候政治行动

和国际气候谈判行为而展开，因而带有国家中心主义

色彩。然而，世界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 NSA)也同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

政府授权非国家行为体，以促使后者参与国际气候政

策进程，进而拓展全球气候政治；另一方面，非国家

行为体通过参与气候政治协商、游说政府、准备(和提

交)政策报告、接触大众传媒等途径，尽可能提升自身

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及其广泛活动

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政治中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 

所谓非国家行为体，指的是国际关系中除主权民

族国家外的国际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可能并不从属

于任何单一的国家制度，也可能没有国家所具备的那

种正式和普遍的法律效力，但却可以影响国际政治进

程。具体而言，非国家行为体大致包含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多数也被视

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带有营利性质 )、国际媒体

(International Media)、暴力非国家组织(武装组织如基

地组织或跨国犯罪组织)、宗教团体等。可见，非国家

行为体的扩大，既冲击着传统主权民族国家赖以维系

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又使得传统的冲突管理与解决

路径变得更为复杂。简言之，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

系与世界政治构成了双重挑战，需要尽可能发挥非国

家行为体影响国际政治的正向功能(如环境保护与社

会服务等)，同时管控和防止其可能存在的消极作用

(如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活动等)⑤。在非国家行为体当

中，NGOs(包括私人的和自组织的利益团体)较为普遍

和多见。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非国家行为

体广泛参与其中，而起源于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这

一全球气候制度结构的核心进程是由政府间谈判委员

会经历多回合谈判而生成的，但非国家行为体也直接

或间接地参与其中。在此后的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

判中，非国家行为体，如 NGOs 的身影频繁出现，近

年来尤其是 2013 年底的华沙气候谈判，NGOs 对伞形

国家群体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气候政治立场大倒退表

示强烈不满，并以集体退场的形式对发达国家进行抗

议。而且，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压力施加方，往往可能

影响政府的气候政策和决策，进而推动一国的气候政

治变化及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三、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 

 

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是

两个以上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集合。具

体到全球气候政治，所指群体主要是不同的国家群体，

如欧洲联盟、伞形国家、小岛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

团(G77)、基础四国(BASIC)、金砖国家(BRICS)等等。

这类群体内的国家关系，除欧盟例外，都不能算作严

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联盟。从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

来看，全球气候政治自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以来呈现

出群体化的特征。所谓群体化，即单个国际关系行为

体如主权民族国家对某个群体的参与。根据符号互动

论和社会心理学有关群体的认识，影响群体化的关键

变量在于：a.群体化的背景或曰叙事情境，一种叙事

情境直接为某个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活动舞台，比如一

个社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为个体的社会化提供了行

动场域或话语空间；b.行为体是否参与互动，即群体

化还必须受到个体本身的身份选择和意愿的影响，现

代的政治行为体多数并非政治社会化的囚徒，往往有

选择之权利；c.互动本身可能对群体化产生过程动力，

即群体的形成与群体化的维系，其动力来自该群体内

部的行为体之间以及该群体与他群之间的持续互动。 

也就是说，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政治

中不得不表现出或多或少的“从众”行为，并尽可能

“抱团”应对——客观上这与全球气候变化本身的全

球公共问题属性紧密相关。但同时，具体到国家群体

的重组，却耐人寻味，因为不得不承认，有关气候变

化问题的争论，与所有的环境议题一样，可以说是文

化、世界观乃至思想意识形态之争[12]。具体到气候变

化应对或曰气候治理，也同样存在典型争议： 

其一，多边(multilateralism)与小众(minilateralism,

或译作“小多边主义”)。有关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主

义)，可以说直接源于国家间政治与外交互动中的多边

主义情结。按照约翰·杰拉德·鲁杰(John Gerard 

Ruggie)较为理想的界定，多边主义指“一种制度的形

式，以便三个(及以上)国家基于普遍行为原则而相互

协调”。由于任何国家都不能被强制签署条约且随时都

有退出之选择权，因而多边主义对制度化的程度要求

极高——可以说多边主义的发生率并不会高于自助秩

序(self-help order)[13]。显然，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

境议题领域，多边主义倾向于讲求平等、避免歧视，

所生成的诸多环境机制也给发达国家增添了不少非对

称义务，以确保对欠发达国家进行必要的扶持，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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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发展／维系国际道义和公平。鉴于此，从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环境发展大会，到 1987 年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再到 1992 年地球峰会，环境多边主义变得越

来越复杂。从正能量效应和国际伦理来看，具体到全

球气候治理，UNFCCC 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及其相当于“国际平权行动” (international 

affirmative action)⑥般的实践，不仅仅归功于“G77+中

国”这一群体化政治力量，且因联合国成员对诸如可

持续发展和人的安全等价值诉求的普遍认同而得到 

强化。 

不难想象，按照多边主义的理想定义和我们在真

实世界中外交辞令式的思维惯性，带有广泛包容性和

战略选择弹性的多边主义更受欢迎——认为这至少可

以无限趋近于全球气候政治公正的实现，并为迈向一

个更具雄心的普遍协议增添了可能性。然而令人尴尬

的两难境地是当前以联合国为主体的谈判，一方面可

以说煞费苦心、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却终究难逃进展

缓慢、举步维艰的窠臼，以至于在日渐临近的全球气

候变化风险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惊慌无助[14]。鉴于此，

多边主义的变体——“小众”(战略)应运而生，即在外

交当中形成了小部分“志同道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以应对当代严峻且重要的全球议程。这里提到的全球

议程成了“小众”群体的共同关切：a.全球和跨国威

胁(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战乱、贫困或流行性疾病)，

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b.某个议题(如气候变化)太过

复杂而难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笼统应对，不得不拆解细

分为若干个子议题(如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

建设)并以某种可操作的方式来应对；c.在多数成员国

所组成的论坛中，促成问题解决的难度往往较大，因

为这些成员国间的国家利益、管理方式和经济实力存

在较大差异。应当承认，“小众”兴起的背后往往折射

出对“大众化”的多边主义战略的“不满”，反映在全

球气候政治互动进程当中，更多体现为对以 UNFCCC

为主导的多边主义的完善或补充。例如，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多边主义理应关注的核心利益之下，即使相关

协定再精巧复杂，仍可能派生出仅关心自身实际好处

(practical benefits)的小团体[15]。既然多边主义存在诸

多瑕疵，便不能当作万能的济世良方，那么就有理由

呼吁和期待某种更为精明、更具雄心的“小众”俱乐

部，且该群体最好由“气候大国”(Climate Great Powers)

组成，共同应对原多边主义框架下的顽疾，并为迈向

一个全球方案而找寻新出路⑦。 

事实上，不论多边抑或小众，所还原的无非一个

共同的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图景。就实用主义的立场

来看，从 UNFCCC、京都机制为主体的全球气候制度，

再到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政治互动，所谓的群体

化气候外交体现出了灵活性。换言之，气候政治俱乐

部(如基础四国的涌现)有助于克服庞杂而宽泛的多边

主义难以避免的缺陷——负重累累、冗长的讨价还价

过程、过多的投票权归属；无法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

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相关激励，或避免气候变

化应对的搭便车行为；无法在全球气候政治体系当中

维持权力的平衡；等等。因此，在迈向一个可能的全

球气候变化应对协议之时(2015 年《巴黎协定》以降)，

群体化的全球气候政治或许在如何提高谈判／议事效

率、协调(主要大国)俱乐部利益、提升应对气候变化

实践的国际合法性等方面显得更为窘迫。具体而言，

小众方面，少数几个主要大国(如 BASIC 新兴大国之

间)组建起来的谈判论坛可能推进对话和建立彼此间

的信任机制，尽管这或许还难以从更为宽泛和根本的

意义上解决深刻的利益分化或应对搭便车难题。毕竟，

比起强有力的国际行动总难以避免遭遇国内政策优先

偏好而言，减少游戏规则的核心参与者数量似乎无可

厚非，从而有助于就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而尽可能达

成一项协议。考虑到过往的气候政治俱乐部往往重在

洽谈减缓行动，有关间接的／非气候目标如提高能源

效率、技术革新乃至气候融资等，容易生成排他性的

群体利益，这类利益反过来也将吸引成员加入并减少

搭便车因素。换言之，在更为普适性的 UNFCCC 可能

遭遇挫折的国际气候行动领域，小众群体大国被寄予

厚望，从而达成关键性的协议——为高层次的政治对

话创造机会，在可能的领域达成和解、建立互信。例

如，历时九个月的双边对话，2014 年 11 月宣告通过

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有关碳减排的关键议

题，中美双方做出重要承诺，这一共同努力也一度被

视作为 2015 巴黎大会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序曲或前

奏⑧。 

其二，新兴大国群体化与(传统)国家间政治。在

群体化的全球气候政治当中，不得不提及的是新兴经

济体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群体的崛起⑨。可以说，后

冷战时代以来，整个地缘政治版图极富戏剧性地发展，

在于过往那些所谓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何以

成长为替代往昔西方权力中心的新兴力量。随着自身

经济力量的快速增长，这些新兴力量也开始以不同的

方式来反映转变中的身份和利益诉求——从联合国改

革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再到对上文所述多边国际机

制的重组，以期全球经济政治事务的现存主导模式能

够发生对自身有利的转向(尽管这些新兴力量不见得

都期望能颠覆现行秩序)。 

这里，我们不妨仍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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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这几个新兴大国于 2009 年组成基础四国群体，该

“准集体身份”的形成，反映了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路

径同传统国家间政治模式之间的交错重叠。当将目光

聚焦在近似于上文提到的“小众”之时，基础四国在

全球气候政治乱象当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这不仅

仅表现为该群体历次的首脑联合声明，抑或在全球气

候政治协商当中尽可能“用一个声音说话”(从 2009

哥本哈根大会到 2015 年巴黎大会)。事实上，同为崛

起中的新兴大国，松散联合并“抱团打拼”的趋同行

为让人联想起某种政治联合(coalition)，哪怕这种联合

或曰“共同努力”不过旨在达到“短期的、特定议题

目标”[16]而已。理论上，从实用甚至功利的角度来说，

少数几个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磋商相关议题

的成功率毕竟也高于上述宽泛的多边互动⑩，更遑论这

几个国家是后起的新兴大国。新兴大国“抱团打拼”，

或曰群体化这一行为结果可能产生的国际政治效应暂

且不论，在上文全球气候政治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中，

就已经出现了诸多的(甚至有些僵化的)气候政治群 

体 ，如以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自居的欧盟(EU)，以及

JUSSCANNZ 、俄罗斯和其他转型经济体国家、G77+

中国、伞形国家(Umbrella Group) 、“环境完整集团”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Group) ，等等。值得注意的

是 2009 年以降，BASIC 群体突现，且在气候政治诸

多议题方面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这几个新兴大国

表现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立场(参见表 1)，为全球气候政

治发展注入新活力，使全球气候治理呈现不同于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第三条路”——新兴

大国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个群

体之间相互重叠，进而为探寻集体行动难题的化解方

法、重塑全球气候治理、争取全球气候政治公平正义

等价值意蕴的实现而贡献力量[17]。可见，考虑到基础

四国在全球气候政治竞争中寻求协调(coordination)、

协作(collaboration)乃至合作(cooperation) ，群体化趋

势也进一步凸显。这不仅表现为上述小众特定目标甚

或个体需求所致小团体的日常会晤，而且还更缘于高

度的可见性(high visibility)、有关重大议题表态时的相

对一致性(relative consensus)(参见表 1)、在全球气候变

化谈判中渐趋明显的主导作用(leading role)，BASIC

未来甚至可被视作某种根基扎实的、真正的政治联合

(a broad-based genuine coalition) 。应当承认，《哥本哈

根协议》多少反映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集体

行动难题时的尴尬，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退半步”也

算是无奈之举。所幸的是，BASIC 为代表的新兴大国

以此为起点，气候政治领域的国家间关系亦得以局部

重组，并在美欧相继受困于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主

权债务危机而对充当全球气候政治领导者“有心无力”

的时机下，持续发挥更为深远的国际影响力；BASIC

作为新兴大国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一种新联

合，并非意味着削弱甚至脱离其原属发展中国家阵营

(尤其“G77+中国”)，相反还时常以诸如“BASIC＋”

的形式来邀请 G77 专家参与 BASIC 部长级例会，从

而既提高了议事效率又增强了谈判能力和代表性 。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以来，BASIC 为代表的新兴大国

仍将举足轻重，并在 UNFCCC 和 KP 机制为主体的制 

 

表 1   BASIC 自哥本哈根大会(COP15)以来的主要谈判立场小结  

 谈判目标 协议类型 时间表 资金机制 防火墙 

巴

西 

力争 KP 第二承诺期强有

力的减排目标 

KP 有效期延长； 

为合法性议题赢得空间 

KP 第二承诺

期 
 

附 件 一 国

家 承 担 历

史责任 

南

非 
 

期待“双轨制”的法律约束力，但对

法律的界定却语焉不详 

KP 第二承诺

期 
  

印

度 

附件一国家共同减排；超

越 KP 而施行更为严格的

举措 

协议形式应当由(谈判)内容来决定；

合法性应置于 UNFCCC 框架之下 

KP 第二承诺

期 

绿色气候基金

应基于公正并

确保直接到位 

附 件 一 国

家 承 担 历

史责任 

中

国 

维护 UNFCCC 和 KP 的权

威，增进发展中国家在全

球气候政治中的团结合作 

附件一国家强制减排 
KP 第二承诺

期 
 

附 件 一 国

家 承 担 历

史责任 

注：KP 为《京都议定书》简称；表中空白部分意味着并非各国都对具体议题表达清晰立场，以资金机制为例，这多半为宽广的“G77+中国”群体

所倡导(坚持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支持等)而并不一定需要单个 BASIC 国家重申；有关时间表的同一参照，虽为 BASIC 群体共

同偏好所在，成员国间却仍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比如巴西一贯以来纠结于推行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抑或更为温和的 BASIC 目标，往往表现出一种类

似于“中间道路”(middle course)式的“骑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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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结构变迁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其三，离心力、群体分化与重组。全球气候治理

原本需要“同心协力”，但离心力的存在增强了集体行

动难度，这种影响全球气候政治发展的惰力，存在于

各个群体之中。从全球公民社会角度而言，离心力的

克服，向心力或凝聚力的增强，或可能有助于全球气

候政治难题的根本解决。相反，若缺乏稳定的内部秩

序或互动关系，无谓的群体分化与重组，也可能堕入

传统联盟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窠臼，甚或酿成大国政

治的悲剧。近年来，美欧气候政治的分歧不断，美国

特朗普政府更是退出全球气候政治《巴黎协定》，而欧

盟自身也连续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英国退欧等“逆流”

的侵袭，同样无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当然，发展中

国家群体内部，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如

G77 就存在分化的风险。 

以 G77 为例，该群体创立于 1964 年的联合国贸

发会议(UNCTAD)，反映了南方国家自独立以来共同

应对发达国家挑战的联合立场。随着中国的加入，G77

很快发展壮大，并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程序和制度，其

主要目标在于代表南方世界的整体经济利益，增强成

员国在联合国的谈判能力，促进南南合作 。可见，其

实单从历史回溯，所谓“G77+中国”早在 UNFCCC

框架构建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出于议题导向(如

表 1 所涉及的协议类型／时间表／资金机制／防火

墙)，原本就在联合国各项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发展

中国家谈判群体，自身也在全球气候政治当中发生分

化，即逐步裂变出至少四个子群体：除前述 BASIC 以

外，还包括小岛国家联盟(AOSIS)、欧佩克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最不发达国家(LDCs)。(其中，由 44

个小岛国家组成的 AOSIS，由于气候变化带来海平面

的持续上升进而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要求国际社会强

力应对全球变暖的呼声也最为强烈，尽管其自身的经

济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微不足道；由撒哈拉以南

非洲及亚太地区 49 个低收入且经济脆弱的国家组成

的 LDCs，常被视作气候变化责任的豁免者以及资金

援助的首要关照对象；OPEC 由石油富国组成，其温

室气体排放较高，倘若世界化石燃料消耗锐减，反倒

可能对该群体造成冲击，因此 OPEC 在“G77+中国”

中显得另类和特殊并且表现得相当活跃，利益关切亦

同石油产业密不可分——由于掌握至关重要的石油资

源，OPEC 甚至被视作“谈判超级大国”(negotiating 

superpower) 。正如我们从 1995 年第一届 UNFCCC

大会(COP1)以来所看到的，AOSIS 始终表现得较为积

极主动，甚至坚持要求尽快建立起强制减排的时间表。

及至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AOSIS 再次提议设立新

的减排目标并赋予其法律性质，该提议第一时间得到

来自 LDCs 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之声较为微弱，甚

至因招致OPEC和BASIC的共同反对而放弃；同样地，

有关资金议题，虽说 G77 的整体立场保持高度一致(均

要求更多的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在具体的资金运

行机制方面，四个子群体间又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

可见，如同自然界的裂变一般，在 UNFCCC 框架下成

长的 G77 难以达成绝对共识。 

 

四、结语 

 

全球气候政治的参与主体，包括主权民族国家和

非国家行为体，且前者往往还占据着中心地位，“国家

中心主义”一度也成为全球气候政治发展进程的桎梏，

使得全球气候政治仍徘徊、停留于国际气候政治。全

球气候政治参与主体之间的频繁互动，形成了全球气

候政治的制度结构，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进程为主导的国际气

候变化机制复合体，辅之以非正式国际机制下的气候

政治互动(如 BRICS, G20, IBSA)。 

就参与主体而言，全球气候政治呈现群体化的特

征。与其说群体化是全球气候政治变化发展的某种“规

律”运动，不如说是全球气候政治进路部分回归国际

关系／国际政治之现实情境。群体化，既源于多边(以

及小众)主义导向的国家行为体从众，又以新兴大国的

群体崛起为时代特征(尤其反映巴西南非印度中国等

新兴大国 2009 年以来形成的全球气候政治影响力)，

同时由主要大国个体行为趋同、群体崛起所引领的这

种群体化进程，也同样面临着群体分化的风险(或重组

之机遇——倘若 1＋1＋1>3 的话)。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要坚持环境友

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家园”[18]。那么，对中国气候外交而言，群体化意味

着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全球气候政治的群体化，

为中国气候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行动空间——中国既属

于“G77+中国”之“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世界，

又是崛起中的新兴大国，而且还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

国际机制同“全球北方”/发达国家世界频繁展开双边

或多边互动；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群体化本身

可能存在离心力和群体分化的风险——崛起的中国因

此可能遭遇战略选择困境，由于快速增长和相对较强

的综合实力，中国往往被动陷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的伦理陷阱(ethic trap)，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甚至发展中

国家群体的“众矢之的”，如此一来易遭遇“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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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责任论” 。可见，中国气候外交，需要

有所侧重——坚持 BASIC 群体的主导地位，从而进一

步增强新兴大国群体对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的管控能

力、提升新兴大国的国际话语权、提高气候政治对话

和议事效率；利用时空上平行的 BRICS 和“G77+中

国”，并结合中国在国内新能源研发、绿色经济和环境

保护等方面的利益共同点，拓展发展中国家世界的气

候政治合作空间。应当以 BASIC 为主导，同时以具体

议题为导向(如适应、能力建设、低碳经济等)尽可能

兼顾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其他气候政治互动平台，以及

对话与合作渠道，而不刻意追求一味迎合所有伙伴(反

倒可能导致自己被孤立)。毕竟，全球气候政治群体化

虽说客观上要求国家行为体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化毫无边界甚或以牺牲

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自身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否

则，群体化也可能失去它本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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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is a ho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it is helpful to undertak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fully recognize the puzzles and difficulty in the process itself,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pirations in seeking 

ways ou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articipants of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believing that the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evolves gradually into grouping scenarios via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s of sovereign 

nation-states and non-state agents. In the grouping process of world climate politics which carries with it systematic and 

chaotic effect, it is imperative for newly-emerging grouping powers to deepen coordin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ogether the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of global climat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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